
第五公墓納骨塔增建納骨櫃 4/15 啟用營運 

受理申請注意事項 

一、 受理申請地點:第五公墓納骨堂(排隊選位)→管理室(申請使用許可) 

二、 受理申請時間:上午 8 時至下午 3 時止。 

三、 申請換位者，請先行看好 2~3 個位置(避免與別人重覆了)及換位使用日期(要符合申請後

3 個月內使用)。 

四、 請攜帶原申請人身分證、印章及亡者除戶謄本。若委託他人代辦請出具委託書及代辦人

身分證，一人限代辦一位。 

五、 申請步驟: 

(一) 於納骨塔前依序排隊，核發號碼牌。 

(二) 依號碼牌順序持登記卡進入，將登記卡交給各樓層之公所人員，登記並確認所選位置

無誤後簽名並插入號碼，然後持登記卡及號碼牌前往管理室受理申請，核發使用許可

證明。 

(三) 每位給予 5 分鐘的時間選擇， 時間到將開放次一號碼者入塔選位，前一位之優先權

消失，以登記之先後順序為準。       

六、 不予受理情形 

(一) 尚未看好日期者，無法決定或聯繫時間過久，為避免影響其他申請者使用權益，暫不

受理，請確認好再來申請。 

(二) 若超過三個月才要辦理者，請擇日再來申請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